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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生资助管理工作暂行办法
（2017 年 4 月 17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促使学生树立自信、自强、自

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

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 号）、《教育

部 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财

〔2007〕8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资助对象为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学生，主要针对家庭

经济困难及品学兼优的学生。

第三条 学生资助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成立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由校

长任组长，分管学生工作和分管财务工作的校领导任副组长，学生工作处、财务处和

各二级学院负责人为组成人员。领导小组下设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生

工作处，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办理日常工作。

第四条 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负责执行国家及学校资助政策，全面实施我校“奖、

助、贷、减、补、免” 六位一体联动助学体系；负责全校性资助工作的管理并制定

相关政策和实施办法；负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管理工作；负责接受各类捐助和

奖助学金的设立等日常管理工作；负责年度资助计划的制定、各类资助指标名额的分

配及受助学生的审核与推荐等。

第五条 各二级学院具体负责相关资助政策的宣传及执行，包括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调查认定、国家奖助学金的评选上报、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的信息统计、勤工助

学学生的选拔推荐等工作。各二级学院应积极主动采取各种形式争取社会资助，拓宽

助学渠道，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第二章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

第六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程序：

（一）成立审核小组。各二级学院成立学生资助审核小组（一般为 5-7 人），由

学院党总支书记担任组长，团总支书记、辅导员、教师、学生代表为成员，负责所在

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和资助的审核工作。

（二）成立评议小组。以年级（或专业）为单位，成立以团总支书记任组长，辅

导员、学生代表担任成员的认定评议小组，负责认定的民主评议工作。认定评议小组

成员中，学生代表人数视年级（或专业）人数合理配置，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般

不少于年级（或专业）总人数的 10%。认定评议小组成立后，其成员名单应在本年级

（或专业）范围内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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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议与审核。每学年开学，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布置启动全校认定工作。

认定评议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山东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和《山

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以学生家庭人均收入对照认定标准，并结合

学生日常消费行为，以及反映其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情况，认真进行评议，确定本年

级（或专业）各档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报学生资助审核小组进行审核。学生

资助审核小组要认真审核认定评议小组申报的初步评议结果。如有异议，应在征得认

定评议小组意见后予以更正。

（四）公示。各二级学院学生资助审核小组审核通过后，须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名单及档次在全院范围内公示 5个工作日。如有异议，学生可向本学院提出质疑。学

生资助审核小组应在接到异议材料的 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对学生资助审核小组

的答复仍有异议，可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请复议。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在接到复议

提请的 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情况属实，应做出调整。

（五）审批。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汇总各二级学院审核通过的《山东省高等学

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和《山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报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并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

（六）认定工作时间。原则上每学年初组织进行认定。已被所在学院认定为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再次申请认定时，如家庭经济状况无显著变化，可只提交《山东省高

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不再提交《山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

调查表》。

（七）认定复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复查工作每学年定期进行一次，并不定

期地随机抽选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

核实。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一经核实，取消资助资格，收回资助资金。情节严重的，

学校给予纪律处分。

第三章 资助办法

第七条 经学校确认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通过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勤工助

学、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学费减免等方式获得资助。

第八条 学校根据国家和山东省有关规定制定《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国家助学金评选

实施办法》《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省政府励志奖学金评审管理办法》《山东农业工程学

院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实施办法》《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费减免实施办法》等管理资助

办法，并认真组织实施。

第九条 应征入伍服兵役学生及退役复学生的学费补偿及减免工作，按照《山东

农业工程学院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代偿暂行办法》《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退役

士兵教育资助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 619 —

第十条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对我校建档立卡农村家庭困难学生实施学费免除，

并按照规定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

第四章 其 他

第十一条 学校应当教育学生回报社会。各二级学院应当把资助和育人有机结合

起来，重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教育工作，加强对其能力培养，关心他们的思想、

学习和生活，组织开展以自强自立、艰苦奋斗、诚实守信和心理健康等为主要内容的

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正确面对困难和挫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十二条 受到资助的学生应当积极回报社会，奉献爱心，定期向社会奖助学金

出资人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在校期间受到无偿资助的学生应当承担适量的社

会公益劳动。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